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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业投资基金拟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产业投资基金拟对外投资涉及股权转让的生效条件包括：1）经受让

方产业投资基金最终决策机构批准；2）受让方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且在基金业协

会完成备案；3）监管机构批准（如需）。由于目前产业投资基金的成立及备案尚

未完成，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于上市公司出资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尚未批准，

受此影响，本次对外投资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产业投资基金拟对外投资取得内外部审批后，后续涉及的股权过户

等仍存在不确定性，在并购整合过程中存在的因管理、企业文化、经营等产生的

风险，亦请投资者关注。 

 

一、产业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或“公司”）全

资子公司深圳市中科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创资本”）拟出资 5

亿元人民币参与“深圳市中科鼎泰二期贝叶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暂定名，以下简称“中科鼎泰二期”或“产业投资基金”）。该产业投资基金

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设立，基金规模为不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其中深圳市贝

叶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贝叶斯”）出资 10万元，中科创资本作

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5亿元人民币，其他有限合伙人出资将向第三方募集。深圳贝

叶斯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的日常经营管理

及具体投资事务。 

产业投资基金将积极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方针，围绕公

司主营业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优秀创新创业企业。详情请见公司刊

登于 2017年 6月 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产业投资基金拟对外投资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深圳贝叶斯的通知，产业投资基金与北京天星银河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星银河”）、天星创联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星创

联”）以及刘研（与天星银河、天星创联统称为“转让方”）达成了股权转让意

向，产业投资基金拟以现金形式收购转让方所持北京天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星资本”）40%股权。深圳贝叶斯作为产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方，已与

转让方签署《北京天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

协议”）及《关于北京天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事宜之股东协议》（以下简

称“股东协议”）。交易各方商定，天星资本 40%股权转让价格为 20 亿元。2017

年 6月 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产业投资基金计划

收购天星资本 40%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天星资本 40%股权转让作价不超过 

20 亿元的前提下，授权公司委派人员在投资决策委员会上对该投资事项投赞成

票。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1 

企业名称：北京天星银河投资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2015年 03月 24 日至 2065年 03月 23日 

注册资本：375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5485265U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号 1号楼 3层商业 1-155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 

天星创联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68.40% 2,565.00 万元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24475234


王骏 11.75% 440.62 万元 

其他股东 19.85% 744.38 万元 

合计 100.00% 3,750.00万元 

 

（二）交易对方 2 

企业名称：天星创联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2014年 06月 16 日至 2064年 06月 15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010801739564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6号 1幢 5层 609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 

刘研 85% 42,500.00 万元 

王骏 15% 7,500.00 万元 

 

（三）交易对方 3 

名称：刘研 

身份证号：412328197903046054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37号 

 

四、目标企业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天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2012年 06月 19 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152514.4142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研 

http://www.tianyancha.com/human/2079412743-c74373322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7687270G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6号 1幢 8层 909、910、911、912、913、915】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

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

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主营业务： 

天星资本的主营业务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以及股权投资。 

天星资本的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天星资本从事创业投资和股权

投资业务，是指天星资本通过私募的方式募集资金，设立基金，并受托管理基金，

运用基金资产对企业（主要是非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通过被投资企业新三

板挂牌、IPO、并购、二级市场转让、回购或其他方式实现退出，使基金资产实

现资本增值和投资收益，为基金投资人创造收益，同时天星资本收取一定的基金

管理费用和收益分成。 

天星资本股权投资业务主要是天星资本运用自有资金以股权投资的形式对

项目进行投资，通过被投资企业 IPO 或股权转让等方式获得资本增值及投资收

益。 

天星资本已成为新三板投资领域的龙头企业，在资本市场有较高的市场知名

度，其投资方向以创新创业企业为主，未来上市公司可充分利用天星资本已积累

的产业集群，发挥其已投企业的产业优势和创新优势，和上市公司的新材料业务

以及投资业务形成战略协同，实现产融结合、产融互动，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收购前，天星资本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天星银河投资有限公司 1,152,800,000 75.59 

2 天星创联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及刘研 279,733,174 18.34 

3 其他股东 92,610,968 6.07 

 合计 1,525,144,142 100 

本次收购完成后，天星资本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天星银河投资有限公司 771,513,964 50.59 



2 产业投资基金 610,057,657 40.00 

3 天星创联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及刘研 50,961,553 3.34 

4 其他股东 92,610,968 6.07 

 合计 1,525,144,142 100 

 

本次收购完成后，产业投资基金将成为天星资本第二大股东。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6年度 2015年度 

资产总额 540,600.70 404,695.21  

负债总额 325,192.87 216,893.99  

所有者权益 215,407.83 187,801.2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15,407.83 187,801.21  

营业收入 52,097.36 52,556.78  

利润总额 35,827.23  43,802.58  

净利润 27,606.61  31,944.5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606.61  31,944.50  

 

四、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 20亿元整。 

2、在满足股份转让协议成立、经受让方产业投资基金最终决策机构批准后、

基金设立（工商登记完成，完成银行开户）等三项条件后三个工作日，产业投资

基金向转让方指定收款账户支付人民币 6,000万元整作为诚意金。如任何一方解

除本协议，则转让方应在双方解除本协议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诚意金返还给受让

方。因转让方主动解除本协议的，转让方在返还诚意金的同时，应当按照实际占

用天数，按照 12%/年的标准向受让方产业投资基金支付资金使用费。转让方收

到的诚意金，在首期转让款付款条件成就后，自动转为首期股份转让款。 

3、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产业投资基金再向转让方指定银行

账户支付首期股份转让款的剩余部分，直至首期股份转让款总额达到股份转让款

的 50%。 



4、天星资本股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至产业投资基金名下后 5 个工作日内，

产业投资基金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剩余的股份转让款。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 

1、股份转让协议经法人签署（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自然人签署

（签字捺印）后成立。 

2、股份转让协议符合以下全部条件后生效：1）经受让方最终决策机构批准；

2）受让方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且在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3）监管机构批准（如需）。 

（三）转让方承诺 

1、转让方承诺天星资本 2017-2019 年经审计的 3 年累计净利润不得低于 30 

亿元人民币，且 2017年不低于 4亿元人民币、2018年不低于 5 亿元人民币、2019

年不低于 6亿元人民币。经审计的净利润是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依照现行有效的企业会计准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反映的在扣除

以下项目后的税后净利润：① 非经常业务收入；② 以往年度的调整；③ 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④ 各种形式政府补贴、政府资助。若天星资本经审计

的 2017、2018、2019年三年累计净利润低于 30亿元人民币，则转让方应以股份

或现金方式向产业投资基金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详见“（四）现金补偿及股

份补偿公式”。 

2、转让方承诺天星资本 2017-2019 每年管理基金的实缴规模不低于人民币

60亿元。若天星资本 2017-2019 每年经审计的基金管理实缴规模低于 60亿元人

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有权要求转让方按照股东协议约定回购转让方持有的全部或

部分天星资本股份。具体回购方式详见“（五）股份回购方式”。 

3、转让方承诺天星资本 2017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规模不低于 26亿元人民币；

2018年经审计的净资产规模不低于 31亿元人民币；2019年经审计的净资产规模

不低于下述任何一个标准： 

① 50亿元人民币。 

② 投资人本次交易所对应的股份对应的公司净资产规模不低于 20亿元。 

若天星资本任何一年经审计的净资产规模低于上述承诺标准的，产业投资基

金有权要求转让方按照股东协议约定的标准回购转让方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天星

资本股份。具体回购方式详见“（五）股份回购方式”。 

（四）现金补偿及股份补偿公式 



1、现金补偿：补偿金额=（1-实际净利润/承诺净利润）×投资额，投资额=

本次受让的投资额-产业投资基金已退出股份对应投资额。 

2、股份补偿：股份补偿比例=[（承诺净利润/实际净利润）-1]×产业投资

基金当时持股比例，产业投资基金当时持股比例 =产业投资基金实际持有的股份

数（进行股份补偿时）/总股本。(不包括本次投资后增持的股份)。 

3、产业投资基金选择现金或者股份补偿时，可以选择现金加股权方式补偿。 

（五）股份回购方式 

1、若 2017-2019 年度，天星资本三年累计实际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低于

三年累计净利润目标超过 10%的（即扣非后净利润低于 27亿元），则产业投资基

金有权在收到天星资本 2019 年审计报告后一年内要求转让方回购产业投资基金

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份。 

2、如天星资本未能在 2019 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前述条款约定，产业投资基

金有权要求转让方回购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天星资本股份。转让方接到产业投

资基金的回购通知书后三个月内履行完毕回购义务。 

3、股份回购价格按照下述价格中的孰高者确定： 

（1）回购价款 =投资额+股权比例*（2017、2018、2019 三年净利润之和），

投资额=20 亿元*产业投资基金要求回购的股权比例(不包括本次交易以外的股

份)。 

（2）回购价款 =投资额×（1+年均投资收益率×持股天数÷365）-回购前

产业投资基金已获得的分红；投资额=20 亿元*产业投资基金要求回购的股权比

例(不包括本次交易以外的股份)。 

（六）管理层激励 

天星资本 2017、2018、2019 年三年累计实现经审计并调整后净利润人民币

60 亿及以上，产业投资基金同意将其持有的天星资本的 5%股份通过股权转让的

方式按照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1 元的交易价格，奖励给天星资本管理团队。 

 

五、投资项目已履行的程序 

1、已聘请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对天星资本进行法律尽职调查并出具了相关

报告； 

2、已收到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天星资本最近两年的



会计报表进行审计已正式出具审计报告；已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天星资本进行财务尽职调查并出具了相关报告； 

3、已聘请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天星资本 100%股权价

值进行评估，已正式出具估值报告书。天星资本股东权益价值为 50.15亿元。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了深圳贝叶斯公司提供的关于天星资本的尽调报

告、审计报告、估值报告书，确认基金本次投资项目已按《深圳市中科创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贝叶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合作设立产业基金之合作协

议》（“《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投资程序，目标企业天星资本最近两年连续

盈利，预期未来持续盈利且增长，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符合《合作协议》约定的

基金投资目标要求，因此同意在天星资本 40%股权转让作价不超过 20 亿元的前

提下，授权公司委派人员在投资决策委员会上对该投资事项投赞成票。 

 

七、产业投资基金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市公司对产业投资基金按照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权益法核算，产业投资基金

对外投资的损益将间接影响上市公司当期损益。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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